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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南投縣魚池鄉公所辦理「南投縣生態

油桐花步道工程」，獲客家委員會專款補助，

依規定應專款專用；詎該公所疑似挪用專款，

導致工程驗收合格後，迄未依約一次給付工

程尾款，嚴重損及權益等情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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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意見： 

     本案為民眾陳訴南投縣魚池鄉公所(下稱魚池鄉公

所)辦理客家委員會(下稱客委會)補助「南投縣生態油

桐花步道工程」，依規定應專款專用；詎該公所疑似挪

用專款，導致工程驗收合格後，迄未依約一次給付工程

尾款，嚴重損及權益等情。案經本院分別函請魚池鄉公

所、南投縣政府及客委會就相關問題提出說明，併附佐

證資料到院，經詳閱後，嗣於民國(下同)101 年 1 月 18

日約詢南投縣政府、魚池鄉公所主管人員，全案業調查

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列於后： 

一、南投縣魚池鄉公所違反契約所定應履行之給付義務，

及補助款專款專用原則，延遲給付工程費用，影響廠

商權益，核有違誤 

(一)本工程為客委會「推動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」

補助案件，由魚池鄉公所辦理採購及後續管理維護

事宜，依該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3 項規定：

「補助款應納入地方政府年度預算辦理，並應專款

專用。」本工程之付款方式，依契約第 10 條「本案

工程屬於上級政府撥款補助部份，依上級政府撥款

進度並撥付到所後，始予支付期款。…二、尾款(

一)於工程完成，機關驗收合格，完成決算及辦妥工

程保固金的繳納後，一次無息結付尾款。」基此，

魚池鄉公所於南投縣政府轉撥本工程補助款入庫，

俟工程驗收合格，廠商繳納保固保證金且無待解決

事項後，如接獲廠商提出請款申請併附單據，即應

依約核付全額工程款，理至明顯。 

(二)查客委會於 98 年 10 月 21 日核定本計畫，採分批核

撥補助款方式，於 98 年 12 月 10 日及 99 年 12 月 1

日撥付南投縣政府新臺幣(下同)240 萬元及 480 萬

元，該府並於 99 年 2 月 9 日及 100 年 2 月 10 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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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轉撥予魚池鄉公所，有南投縣政府付款憑單影本

在卷可稽，而本工程係於 100 年 2 月 24 日竣工，同

年 3 月 22 日驗收結算完畢，結算總價 706 萬 700

元，是本計畫補助款於工程驗收結算前已全數撥入

魚池鄉公所公庫，應屬至明。又工程施工期間(99

年 12 月 15 日、100 年 1 月 19 日)適客委會工程查

核，核有需改善事項，承包商於 100 年 5 月 24 日改

善完成，並報經客委會於同年 6 月 9 日同意備查在

案，承包商於 100 年 7 月 21 日開立發票向魚池鄉公

所請領工程款，該公所本應依約一次給付工程費用，

卻以財政困難為由，分批付款，經本院調查後，始

於 101 年 1 月 9 日付清工程款，其各期付款情形示

如表 1： 

表 1 魚池鄉公所辦理本工程各期款發放情形 

期別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第 5 期 第 6 期 

金額 

(萬元) 
160 100 100 100 100 146.07 

次別 第 4 次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5 次 第 5 次 

付款日期 100.12.28 100.10.4 100.11.8 100.12.8 101.1.9 101.1.9 

(三)有關魚池鄉公所採分批支付本工程費用之理由，據

復係依該公所 99 年 7 月份第 2 次主管會報決議「採

購金額 160萬元以上採購案，採分批付款方式辦理。

」至該項決議之法源依據，魚池鄉公所鄉長於本院

約詢時答稱：並未有相關法令規定，因地方財政困

窘，為償還前期採購案費用及持續推動建設計畫，

故統籌公款調度，以應財政需要。惟本計畫補助款

既為專款專用性質，魚池鄉公所即應依核定計畫專

用，不得挪用他途，且本工程契約條款亦言明付款

方式「工程驗收合格，完成決算及辦妥工程保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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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繳納後，機關應一次無息結付尾款。」魚池鄉公

所自應依約履行給付契約價金，別無其他延遲給付

之理由。綜言之，本計畫補助款為專款專用，且南

投縣政府已全額轉撥入庫，魚池鄉公所仍以財政困

難為由，未依契約規定，逕採分批支付本工程費用，

確屬違誤。 

(四)另本院調查魚池鄉公所近 2 年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

購案驗收付款情形，發現多有驗收結算逾半年，仍

辦理請款中，或結算逾半年方辦理請款作業情形，

行政效率益見不彰，有待積極檢討內部管控機制；

另有數件工程案採分批支付尾款，亦屬欠當，南投

縣政府已陸續核撥相關經費，魚池鄉公所允應儘速

依約付款，以杜糾紛。 

(五)綜上所陳，魚池鄉公所辦理本工程，違反契約所定

應履行之給付義務，及補助款專款專用原則，自訂

分批付款原則，延遲給付工程費用，核有違誤，相

關主管人員對於財政、預算法制觀念淡薄，尤應予

以加強；另所辦理採購案件核銷作業行政效率不彰，

及財務管理未臻完善，調度不當造成延後付款情形，

影響廠商權益，均待積極檢討改進。 

二、客家委員會、南投縣政府未能及時督促魚池鄉公所依

約給付工程費用，復疏於查證本工程實際付款情形，

草率同意結案，致生補助案件已辦結，相關經費卻未

完成核銷之違常情事，均有怠失 

(一)本計畫補助款應納入地方政府年度預算並專款專用，

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家文化生

活環境營造計畫作業要點」第 4點第 3項已有規定。

同作業要點第 11 點進一步就補助計畫之財務管理

定有挪用補助款應全額繳回及不得變更用途等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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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規範受補助機關應按核定計畫專款專用，不得

任意變更使用用途，以發揮財務效能。為使補助計

畫有效執行，客委會另定有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

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督導評

核要點」明定各項受補助計畫請當地縣（市）政府

列入該府重大工程項目，並由研考單位執行計畫列

管事宜，受補助機關應填具分月工作摘要及進度表，

送當地縣（市）政府初審後，再由縣（市）政府函

送客委會複審，辦理追蹤管制事宜，並於年度進行

「預算執行考核」及「工程品質查核」檢討。是如

前述，本計畫補助經費支用情形，自屬魚池鄉公所

每月登錄資訊系統填報計畫執行進度要項，且南投

縣政府應負有檢核之責，以利客委會落實補助案件

追蹤管制及預算執行考核作業。 

(二)因本工程履約期間較短(100 日曆天)，且契約付款

條件為完工驗收後一次無息結付工程費用，魚池鄉

公所填報分月工作摘要及進度表，預算執行進度均

為 0，惟依首揭規定，本補助計畫未完成結案前，

魚池鄉公所仍應按月登錄系統填報計畫執行進度，

俾客委會追蹤管制辦理情形。查本工程完工驗收

(100 年 3 月 22 日)後，魚池鄉公所於 100 年 8 月 9

日以魚鄉建字第 1000010501 號函檢具本計畫修正

決算書、成果報告、支出分攤表、請款明細及工程

結餘款(29萬 2,158元)支票函請南投縣政府報客委

會辦理結案，南投縣政府於 100 年 9 月 13 日核陳客

委會申請結案，客委會所屬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

處則依南投縣政府審核結果，於同年 9 月 22 日函復

同意結案備查，就此解除列管。 

(三)然查本工程承包商自 100年 7月 21日向魚池鄉公所

請款遲未領得工程款，同年 8 月 26 日以存證信函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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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魚池鄉公所應限期支付工程款，並副知客委會及

南投縣政府，客委會即應督促南投縣政府要求魚池

鄉公所儘速依約發放工程款，並加強補助款執行情

形查核。客委會雖於 100 年 9 月 2 日函責請南投縣

政府及魚池鄉公所依規定妥善處理，南投縣政府卻

未善盡審核把關之責，疏於查證魚池鄉公所實際付

款憑單，草率陳報客委會申請結案，客委會亦怠於

確認補助款執行情形，即同意結案備查，此證諸魚

池鄉公所於客委會函復同意結案時，尚未撥付廠商

工程款，迄 101 年 1 月 9 日始分次發放完畢自明，

益見客委會、南投縣政府審核本計畫結案過程有欠

嚴謹，預算執行管控未盡落實，確有疏失。 

(四)由上可知，客委會、南投縣政府輕忽本工程承包商

陳訴魚池鄉公所違反契約所定應履行之給付義務，

未及時督促其改正，復結案過程疏於查證魚池鄉公

所實際支付情形，草率同意結案，致生補助案件已

辦結，相關經費卻未完成核銷之違常情事，均有怠

失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調查委員：葉耀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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